附件2
船舶证书“一事联办”服务指南

1、 办理事项及办理单位
（一）船舶所有权登记、船舶国籍登记、光船租赁登记、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船舶制式无线电台执照审批、船舶制式无线电台识别码审批、船舶（临时）安全管理证书核发（办理单位：北海海事局、钦州海事局、防城港海事局）;
（二）国内航行海船安全与环保证书签发（办理单位：中国船级社北海办事处、北海船舶检验中心）;
（三）船舶营业运输证配发（办理单位：北海市行政审批局、钦州市行政审批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
2、 受理部门
北海海事局政务中心、钦州海事局政务中心、防城港海事局政务中心。
3、 申办条件
（1） 满足办理事项应具备的法定条件；
（2） 不属于不适用“一事联办”服务的船舶。
4、 申请材料清单
（一）船舶证书“一事联办”申请书；
（二）办理船舶（非建造中）所有权登记的材料：
1.《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书》；
2.船舶所有权取得证明材料；
3.新建船舶、现有船舶的船舶检验证书，对于境外购买的外国籍船舶，需要船舶检验机构开展进口技术勘验的，提交旧船舶进口检验报告，其它船舶提交原船舶检验证书；
4.船舶正横、侧艏、正艉、烟囱等照片；
5.共有船舶的，还应提交船舶共有情况证明材料；
6.船舶所有人是合资企业的，还应提交合资企业出资额的证明材料；
7.已经登记的船舶，还应提交原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船舶所有权登记注销证明书；
8.已办理抵押权登记的，应提交船舶所有人已知晓本船舶抵押权登记情况的说明材料；
9.船舶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10.委托证明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时）。
（三）办理国内航行海船安全与环保证书签发的材料：
船舶所有权证书（申请联办的，申请时无需提供）。
（四）办理船舶国籍登记的材料：
1.《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书》；
2.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免于提交）；
3.法定的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船舶检验证书簿或其他有效的船舶技术证书（申请联办的，申请时无需提供）；
4.已经登记的船舶，还应提交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注销原国籍的证明书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注销原国籍的证明书；
5.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6.委托证明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时）。
（五）办理船舶光船租赁登记的材料：
1.光船租赁登记申请书；
2.光船租赁合同或者融资租赁合同；
3.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原件（申请联办的，申请时无需提供）；
4.船舶国籍证书（申请联办的，申请时无需提供）；
5.已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还应提交承租人出具的知悉该船已抵押的书面文件；
6.出租人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7.委托证明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时）。
（六）办理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的材料：
可与船舶国籍证书同时申请。船舶已办理国籍证书，办理国籍证书时提交材料已包含下列材料，可免于提交。
1.《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申请表；
2.配员减免申请（申请减免时）；
3.船舶检验证书簿及有关内容复印件；（申请联办的，申请时无需提供）
4.无线电安全证书、设备安全证书及其附件的原件及其复印件（如有）；
5.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
6.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时）。
（七）办理船舶制式无线电台执照审批的材料：
1.水上无线电行政许可申请函；
2.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3.水上无线电设备配备表（适用于纸质申办）；
4.卫星通信船站入网证明材料（适用于配备、安装、使用卫星通信船站）；
5.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材料（委托时）。
（八）办理船舶制式无线电台识别码审批的材料：
1.水上无线电行政许可申请函；
2.所有权证明材料；
3.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4.水上无线电设备配备表（适用于纸质申办）；
5.旧船舶进口检验报告（适用于国外进口二手船舶/设施）；
6.船舶营业运输证或等效证明材料（仅适用于港澳航行内河船舶）；
7.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材料（委托时）。
（九）办理船舶《（临时）安全管理证书》签发的材料：
1.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证申请；
2.与该船有关的安全管理体系文件清单；
3.公司在3 个月内对该船实施内部审核的计划；
4.船舶管理协议复印件（代管船舶）；
5.船舶之前两次持有的《安全管理证书》和/或《临时安全管理证书》复印件或情况说明（免于提交）；
6.代管船舶评估报告（代管船舶）；
7.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时）。
（十）办理船舶营业运输证配发的材料：
1.船舶营业运输证申请表（原件、签字盖章）;
2.《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3.船舶营业运输证注销材料（原件）或者法院拍卖证明文件（所有权变更、经营权变更的）;
4.符合证明或临时符合证明（涉及500总吨以上货船）；
5.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复印件）（申请联办的，申请时无需提供）;
6.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复印件）（涉及光船租赁的）;
7.国内航行海船安全与环保证书（船检报告，复印件）（申请联办的，申请时无需提供）;
8.船舶安全管理证书（复印件）（涉及500总吨以上货船）（申请联办的，申请时无需提供）;
9.委托管理合同，接受委托的船舶管理企业的《国内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以及“符合证明”证书（属委托管理的船舶);
10.购船发票(船舶交易发票)（属船舶转让的);
11.新增运力批准文件或运力备案文件（属新增船舶运力的);
12.经办人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说明：申请一事联办如需提交相同材料时，仅需提交一份。其他按照相关业务政务服务指南的要求提交材料。
5、 办理结果及承诺办结时限
（一）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3个工作日;船舶国籍证书和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1个工作日；光船租赁登记证书：3个工作日;船舶制式无线电台执照和船舶制式无线电台识别码：10个工作日；船舶（临时）安全管理证书：15个工作日。
（二）国内航行海船安全与环保证书：3个工作日。
（三）船舶营业运输证：3个工作日。
六、结果领取方式
申请人应持证书签发机关要求的纸质材料依次到相应窗口领取证书，也可以邮寄申请材料、申请邮寄送达证书或者申请在一窗取证，电子证书可在相应系统登录下载获取。





七、联办单位办事地址和服务电话
	序号
	单位
	办事地址
	服务电话

	1
	北海海事局
	北海市海城区北部湾西路23号
	0779-3085513

	2
	钦州海事局
	钦州市钦南区蓬莱南大道103号
	0777-2396066

	3
	防城港海事局
	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北部湾大道200号
	0770-2069833

	4
	中国船级社北海办事处
	北海市海城区昆明路银河城市科技产业城B1栋1205室
	0779-3037049

	5
	北海船舶检验中心
	北海市海城区鸿正路10号
	0779-3032491

	6
	北海市行政审批局
	北海市海城区北海大道177号
	0779-3969622

	7
	钦州市行政审批局
	钦州市金海湾东大街8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B区
	0777-2558982

	8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
	钦州市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友谊大道88号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0777-8880251

	9
	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
	防城港市港口区江山大道88号防城港市民中心三楼市政交通环保事务审批科窗口
	0770-288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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